
 

    

      退休常見問答（本問答集收錄於本校人事室網頁-『人事業務Q＆A』） 
 

學校教育人員部分 

Q1: 有關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可否申請退休？ 

A1: 

依據教育部 83.7.18 臺（83）人字第 038705 號函：專科以上學校教授經核准帶職帶薪休假從事進修、

考察或研究工作，仍屬學校現職人員，如其自願提前銷假，並返回學校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之規

定申請退休，似可予以同意。 

Q2: 公立學校教師任職未滿二十五年者，得否併計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自願退休? 

A2: 

依據教育部 93.5.10 台人（三）字第 0930055385 號函： 

(一） 公立學校教師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規定核給退休金之公立學校教師年資（含依規定得併計之曾

任政務人員、公教人員、軍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年資），因須任職滿五年以上者，始得支領一

次退休金及須任職滿十五年以上者，始得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故為避免退休金核給上之爭議，

公立學校教師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三條第一項：「教職員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退休：

一、任職五年以上，年滿六十歲者。二、任職滿二十五年者。」之規定申請自願退休時，其所稱

「任職五年以上」之要件，應以公立學校教師年資（含依規定得併計之政務人員、公教人員、軍

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年資）為限。 

(二）  所稱「任職滿二十五年」之要件，為落實前開教師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之意旨，除公立學

校教師年資（含依規定得併計之曾任政務人員、公教人員、軍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年資）外，

尚得併計曾任未領退休金或資遣費之私立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校長、教師年資，即公立學校

教師任職未滿二十五年，如併計曾任私立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校長、教師年資後，已逾二十

五年者，得視為符合「任職滿二十五年」之要件，並得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自願退休。 

(三）  惟其退休金之核給，則仍應按公立學校教師年資（含依規定得併計之曾任政務人員、公教人員、

軍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年資）及私立學校教師年資分別計算核給。 

Q3.各級公立學校教師或校長，依照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三條申請退休生效日期疑義? 

A3: 

依據教育部 73.2.12 臺（73）人字第 4930 號函辦理。為安定教學，杜絕投機，並維護新進人員之權益，

嗣後各級學校教師或校長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三款各款申請退休者，除有特殊原因或重大疾病，一

律以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退休生效日期。 

公務人員部分 

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1-1008-6150.php


Q4. 退休法修法通過，公務人員是否將比現行規定晚 10 年（50 歲延至 60 歲）才可辦理自願退休？ 

A4: 

（一）延後自願退休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 

修正施行後新進人員任職滿25年以上辦理自願休者，其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原則上延後至60歲；如任職年

資較長（達30 年以上）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則為55歲。 

（二）保障、過渡措施： 

1. 保障措施：修正施行前已符合現行自願退休支領月退休金條件人員，保障其適用原規定，以符司法

院釋字第525號解釋意旨。 

2. 過渡措施：方案實施時已在職但尚未符合「任職滿25年且年滿50歲」條件人員，訂定10年之過渡期

間，漸進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在修正施行後之10年過渡期內，退休人員除應符合任職滿25年及年滿

50歲之條件外，其任職年資與年齡之合計數，如符合或大於退休年度指標數，得於退休時立即領取月退

休金。茲舉例說明如下： 

例如： 張先生在本方案實施時，任職年資 23 年，年滿 48 歲。 

 
由上表得知，指標數於方案實施後第1年至第10年間，由75增加至84，張先生則於方案實施後第5年時符

合法定指標數，因此，張先生得於任職27年，年滿52歲時自願退休並領取月退休金。若張先生原本預定

於任職25年且年滿50歲時立即退休並領取月退休金，則實施本方案後，將使張先生延後2年符合領取月

退休金條件。 

（三）展期與減額年金之配套措施： 

展期領取月退休金：即於符合自願退休條件時選擇先行辦理退休，並至年滿60歲（任職年資25年以上，

不滿30年者）或年滿55歲（任職年資30年以上者），再開始領取月退休金。 

減額月退休金：符合自願退休條件選擇先行辦理退休者，亦得選擇在尚未年滿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前，提

早領取月退休金，但提前 1年應減少 4%月退休金，最多提前 5 年減少 20%（終身領取減額之月退休金）。

 

※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一條第五項附表－自願退休人員年資與年齡合計法定指標數表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二條第三項附表－擔任危險或勞力等特殊性質職務自願退休人員年資與年齡

合計法定指標數表

Q5.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與之前規定之主要差異為何？ 

A5: 

依據之前規定，公務人員任職滿25年以上自願退休者，年滿50 歲得擇（兼）領月退休金。銓敘部研議

規劃之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主要針對上開自願退休人員開始支領月退休金之

50 歲年齡條件予以漸進延後，對於其他如退休條件等，均維持不變，亦即下列重點均未予變更： 

一、退休條件不變： 

現行規定「任職5年以上年滿65歲」應屆齡命令退休、「任職滿5年因心神喪失身體殘廢不堪勝任職務」

應命令退休，以及「任職滿5 年以上且年滿60歲」或「任職滿25年以上」之自願退休條件均未予改變。

二、對擇領一次退休金人員並無影響： 

本方案僅對自願退休人員支領月退休金之起始年齡條件有所調整，如退休人員選擇領取一次退休金，均



得於退休時立即領取一次退休金，不受本方案之影響。 

三、退休人員之公保養老給付及其他現金給與補償金亦未有變動： 

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實施後，退休人員仍得於辦理退休時立即領取公保養老給

付及公務人員退休金其他現金給與補償金。 

Q6.本次納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之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對於哪些人可

能產生影響？ 

A6: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分為自願退休及命令退休 2 種。本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

方案，僅對部分自願退休人員領取月退休金之年齡酌予延後，對命令退休人員並無影響： 

 

Q7.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內容為何？ 

A7: 

銓敘部規劃之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僅對自願退休人員支領月退休金之年齡酌

予調整，對於屆齡命令退休、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職務命令退休、擇領一次退休金及公保養老

給付等，均未有影響。茲簡要說明如下： 

一、延後自願退休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 

修正施行後新進人員任職滿25年以上辦理自願退休者，其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原則上延後至60歲；如任職

年資較長（達30年以上）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為55歲。危勞降齡自願退休人員，應符合「任職滿15

年以上且年滿55歲」之條件。 

二、保障措施： 

修正施行前已符合現行自願退休支領月退休金條件人員，保障其適用原規定，以符司法院釋字第525號



解釋意旨。 

三、過渡措施： 

修正施行前未符合「任職滿 25 年以上且年滿 50 歲」條件人員，規劃以 10 年過渡期間，按指標數規定

漸進延後其月退休金起支年齡，至第 11 年以後即適用與新進人員相同之規定。擔任危勞降齡職務人員，

在修正施行前未符合「任職滿 15 年以上」支領月退休金條件人員，以 5年過渡期間，按指標數規定漸

進延後其月退休金起支年齡，至第 6年以後即適用與新進人員相同之規定。 

Q8.軍職人員及教育人員是否亦將配合實施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 

A8: 

(一） 由於軍、公、教3 類人員均屬公務人力體系之範疇，且均參加退撫基金，在面臨人口老化問題時，

允宜同步對現行制度作適當之研究調整。因此，銓敘部在研究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

齡延後方案之過程中，均曾邀請軍、教人員退休制度之主管機關共同參與討論，對於本項方案之

規劃方向均有共識，並已分別就主管之退休制度，展開研究規劃。銓敘部亦將於本項方案推動之

過程中，積極協調國防部與教育部同時進行合理必要之改革。 

(二） 至於有關國中、國小教師領取月退休金年齡問題，係屬教育部主管權責，教育部將參酌公務人員

危險及勞力性質職務之月退休金領取年齡調整方式，研議合理可行之月退休金起支年齡調整方

案。 

 
 

連結教育人員退休法規連結公務人員退休法規

http://docap.nfu.edu.tw/nfuopnet/WEB/ODC/ODC100.ASPX?ctrl=23,,B001,23000014,T,C,I
http://docap.nfu.edu.tw/nfuopnet/WEB/ODC/ODC100.ASPX?ctrl=23,,B001,23000014,T,C,I


附表二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二條第三項附表－擔任危險或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自願退休人員年資與年齡合計法定指標數表






適用期間�

指標數�

�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十五�

�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十六�

�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十七�

�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十八�

�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十九�

�








附表一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一條第五項附表－自願退休人員年資與年齡合計法定指標數表

指標數













適用期間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五�

�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六�

�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七�

�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八�

�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九�

�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

�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一�

�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二�

�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三�

�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四�

�










